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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易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聯合交易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不負責，對其準確

性或完整性亦不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不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

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公告 
 

資產轉讓框架協議項下持續關連交易 
 
茲提述本公司非全資附屬公司中信銀行發佈的日期為2017年8月24日刊發的公告及日期為2017

年11月1日的通函，內容關於（其中包括）中信銀行與本公司控股股東中信集團於2017年8月

24日簽署的有關中信銀行和中信集團及/或其聯繫人之間轉讓信貸和其他相關資產的資產轉讓

框架協議。 

於本公告日，中信集團持有本公司58.13%股權，因此中信集團構成上市規則第14A章項下本公

司的關連人士，中信集團之聯繫人（不包括本集團）亦構成本公司的關連人士。因此，資產

轉讓框架協議項下中信銀行與關連人士之間的資產轉讓交易構成了本公司的持續關連交易。

為避免疑義，資產轉讓框架協議項下中信銀行與本集團之間的資產轉讓交易並不構成本公司

之持續關連交易。 

鑒於資產轉讓交易年度上限按年計算最高適用百分比率高於 0.1%但不超過 5%，該等交易須

遵守上市規則項下申報與公告之規定，惟豁免遵守有關通函（包括獨立財務意見）及獨立股

東批准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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茲提述本公司非全資附屬公司中信銀行發佈的日期為2017年8月24日刊發的公告及日期為2017

年11月1日的通函，內容關於（其中包括）中信銀行與本公司控股股東中信集團於2017年8月

24日簽署的有關中信銀行和中信集團及/或其聯繫人之間轉讓信貸和其他相關資產的資產轉讓

框架協議。 

資產轉讓交易將受資產轉讓框架協議之條款管轄。詳情請分別參閱中信銀行於2017年8月24日

刊發於聯交所網站的公告以及於2017年10月31日刊發於聯交所網站的致股東通函，地址分別

爲： 

http://www.hkexnews.hk/listedco/listconews/SEHK/2017/0824/LTN201708241116_C.pdf 及 

http://www.hkexnews.hk/listedco/listconews/SEHK/2017/1031/LTN20171031531_C.pdf     

 

資產轉讓交易的年度上限 

中信銀行與關連人士之間的資產轉讓交易於截至2015年12月31日、2016年12月31日兩個年度

及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歷史交易數據，截至2017年12月31日止年度經批准的年度上

限，以及截至2018年12月31日、2019年12月31日和2020年12月31日三個年度的擬定年度上限

（「資產轉讓交易年度上限」）如下表所示： 

 

 截至 12 月 31 日止的 
歷史交易數據 

（人民幣百萬元） 
 

截至 6 月 30 日止的

歷史交易數據 
（人民幣百萬元） 

截至 12 月 31 日止

年度經批准的 
年度上限 

（人民幣百萬元） 

截至 12 月 31 日止的 
年度上限 

（人民幣百萬元） 

 2015 2016 2017 2017 2018 2019 2020 
交易額 4,075 0 0 12,600 13,000 13,000 13,000 

 

資產轉讓交易年度上限之基礎 

資產轉讓交易年度上限的決定乃基於資產轉讓交易的歷史交易數據及其他下列因素： 

(1)  上年度業務規模、未來市場融資需求預期，以及中信銀行年度工作計劃； 

(2)  2014 年 11 月，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刊發《關於信貸資產證券化備案登記工作流程

的通知》，明確其對信貸資產證券化業務採取備案制。2015 年 3 月，中國人民銀行刊發公

告，明確中國人民銀行對部分同質性較高的信貸資產證券化執行註冊制。國內證券化市

場開啟了一輪波瀾壯闊的擴容發展。2013 年至 2016 年，中國信貸資產證券化市場發行規

模複合增長率達到約 192%。參與主體大幅擴容，覆蓋品種日趨豐富，制度建設不斷完

善，發展模式由「政策推動」穩步向「市場自發」演進； 

http://www.hkexnews.hk/listedco/listconews/SEHK/2017/0824/LTN201708241116_C.pdf
http://www.hkexnews.hk/listedco/listconews/SEHK/2017/1031/LTN20171031531_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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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監管機構和市場需求雙重推動下，商業銀行信貸資產證券化業務迅速發展； 

(4)  資產證券化業務是中信銀行從「存量經營」向「流量經營」轉變，落實「降增速，提轉

速」戰略的重要舉措，未來中信銀行將持續加大資產證券化力度，推進信用卡分期、對

公貸款、住房按揭貸款、不良貸款等證券化項目，帶動資產證券化類資產轉讓業務的發

展； 

(5)  隨著市場金融同業產品創新的發展，預計未來幾年中信銀行在同業資產轉讓業務方面可能

有所突破，且同業資產通常體量較大，單筆業務規模較高，以目前主要股份制銀行同業

資產規模在幾千億甚至上萬億的既有存量下，即使按 1%業務發生率測算，也將發生幾十

或上百億元資產轉讓規模； 

(6)  由於融資租賃行業具有的產品促銷和投融資功能適應中國製造業轉型需要，融資租賃在國

民經濟發展中的地位逐步提高。根據「十二五」規劃描述，我國融資行業將形成一批規

模大、競爭優勢突出且業務拓展能力強的融資租賃龍頭企業。同時，保理業務在貿易結

算方式中所佔比例越來越高，其在全球貿易結算中的份額高達 60%，市場潛在需求巨

大。中信銀行作為保理服務商，可為關連人士提供集應收賬款催收、管理、壞賬擔保及

融資於一體的綜合性金融服務。預計未來幾年，中信銀行與關連人士存在租賃保理等業

務合作可能，關連方租賃公司向中信銀行轉讓應收租賃債權，進而帶動資產轉讓業務快

速增長； 

(7)  當前銀行業不良資產處置壓力較大，預計加大不良資產處置力度仍是趨勢，因此中信銀行

與關連人士的不良資產轉讓相關業務預計會有較大的業務發展空間；及 

(8)  根據中信銀行 2016年年報，中信銀行公司貸款及個人貸款的餘額於 2016 年分別約為人民

幣 18,462.74 億元及人民幣 9,566.06 億元（總計約人民幣 28,028.80 億元），其中資產轉讓

交易涉及金額為人民幣 1,191.26 億元，佔貸款餘額的約 4.25%。 

 

訂立資產轉讓交易的原因及益處 

關連人士在日常業務過程中對資產轉讓等金融服務的需求不斷增加。通過與關連人士合作，

有利於有效提高中信銀行綜合收益，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中信銀行經營風險。此外，通過和關

連人士進行資產轉讓等金融服務的合作，亦有助於中信銀行調整資產流動性，優化資產結構

並增加盈利渠道。 

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資產轉讓交易乃於本集團一般及日常業務過程中簽訂，

基於一般商業條款進行，且條款為公平合理並符合本公司及股東的整體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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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規則的涵義 

於本公告日，本公司持有中信銀行65.97%的權益，因此，中信銀行是本公司的非全資附屬公

司。於本公告日，中信集團持有本公司58.13%股權，因此中信集團構成上市規則第14A章項下

屬於本公司的關連人士，中信集團之聯繫人（不包括本集團）亦構成本公司的關連人士。因

此，資產轉讓框架協議項下中信銀行與關連人士之間的資產轉讓交易構成了本公司的持續關

連交易。為避免疑義，資產轉讓框架協議項下中信銀行與本集團之間的資產轉讓交易並不構

成本公司之持續關連交易。 

鑒於資產轉讓交易年度上限按年計算最高適用百分比率高於0.1%但不超過5%，該等交易須遵

守上市規則項下申報與公告之規定，惟豁免遵守有關通函（包括獨立財務意見）及獨立股東

批准之規定。 

鑒於常振明先生、王炯先生、李慶萍女士、蒲堅先生、劉野樵先生、宋康樂先生、嚴淑琴女

士及劉祝余先生在中信集團任職，爲避免潛在利益衝突，故彼等已在批准資產轉讓交易的董

事會決議案中回避表決。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概無其他董事於上述擬進行的交易擁有重大權

益或於關連人士擔任任何職務須就有關董事會決議案中回避表決。 

 

交易相關方一般資料 

1. 本公司 

中信股份是中國最大的綜合性企業，總資產規模超過9,000億美元。中信股份國內與海外的業

務多元，主要涵蓋金融、資源能源、製造、工程承包及房地產，並在多個與中國經濟密切相

關的行業處於領先地位。深厚的底蘊、多元化的業務發展平臺和創新改革的企業文化，使中

信股份能夠充分把握中國經濟發展帶來的機遇。中信股份是香港恒生指數成份股之一。 

2. 中信銀行 

中信銀行（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份代號：601998；聯交所上市公司，股份代號：

00998）成立於1987年，前身為中信實業銀行。於本公告之日，中信銀行為本公司非全資附屬

公司。中信銀行的主營業務為公司金融、零售金融、金融市場等。 

3. 中信集團 

中信集團是一家隸屬於中國財政部的國有企業，主要資產為中信股份58.13%的權益。自一九

七九年成立以來，中信集團一直是中國經濟改革的先鋒，致力投資於具有長期回報潛力且符

合國家發展戰略的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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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義 
 
於本公告內，除非文義另有規定，否則下列詞彙具有以下涵義： 
 

「資產轉讓 

框架協議」 

指 中信銀行與中信集團訂立的日期為二零一七年八月二十四日

的資產轉讓框架協議 

「資產轉讓交易」 指 資產轉讓框架協議項下擬進行的交易 

「董事會」 指 本公司董事會 

「中信銀行」 指 中信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集團」 指 中國中信集團有限公司 

「本公司」或 

「中信股份」 

指 中國中信股份有限公司 

「關連人士」 指 中信集團及/或其聯繫人（不包括本集團），根據上市規則第

14A 章彼等為本公司之關連人士 

「董事」 指 本公司之董事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上市規則」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本公告而言，不包括香港特別行政區、

澳門特別行政區及台灣 

「人民幣」 指 人民幣，中國法定貨幣 

「股東」 指 本公司股東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承董事會命 
中國中信股份有限公司 

常振明 
董事長 

 

 

香港，二零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常振明先生（董事長）、王炯先生、李慶萍女士及蒲堅先生；本

公司非執行董事為劉野樵先生、宋康樂先生、嚴淑琴女士、劉祝余先生、劉中元先生及楊小平先

生；及本公司獨立非執行董事為蕭偉強先生、徐金梧博士、梁定邦先生、李富眞女士、藤田則春先

生及周文耀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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